
47,423,918 (
9,139,901 ) 89,384,080 53.05%  

283,851,726
6,205,899

10,343,165



 



 
 

 



 





附件一 

ㄧ○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高力公司在專業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持續不斷的努力與投入下，再加上美國已於ㄧ○七年

第一季再次通過 ITC 補助法案使得客戶需求逐漸回穩，故ㄧ○七年度營收及獲利恢復穩定成

長。今年公司將邁入第 49 週年了，感謝各位股東對本公司的愛護與支持，同時感謝全體同仁

過去一年的辛勞與貢獻，高力期望完成股東的託付，未來能持續維持穩健的成長與獲利。現在

將本公司過去一年的經營狀況及對今年的展望，報告如下：

一、 ㄧ○七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一)ㄧ○七年度個體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6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 1,691,210 1,842,354 151,144 8.94%
營業淨利 129,738 212,007 82,269 63.41%
本期淨利 56,138 229,734 173,596 309.2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50,447 149,634 99,187 196.62%
基本每股盈餘(元) 0.63 2.57 1.94 307.94%

(二)ㄧ○七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6 年度 107 度 增減金額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 1,779,318 1,931,586 152,268 8.56%
營業淨利 145,159 231,102 85,943 59.21%
本期淨利 56,138 229,734 173,596 309.2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50,447 149,634 99,187 196.62%
基本每股盈餘(元) 0.63 2.57 1.94 307.94%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ㄧ○七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在ㄧ○七年個體預算執行上，營業收入

達成預算金額 1,642,428 仟元之 112.17 %，營業淨利達成預算目標之 411.98 %，本期淨

利達成預算目標之 374.78 %，公司ㄧ○七年度預算目標順利達成。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7年度個體財報 107年度合併財報

現金流量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465,311 476,89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47,537) (56,60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076,385) (1,076,385)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32.46 32.77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比率(%) 188.24 179.99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97.00 223.56 

速動比率(%) 111.98 134.42 



項目 107年度個體財報 107年度合併財報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7.61 7.59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63 12.6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31.21 31.76 
純益率(%) 12.47 11.89 
基本每股盈餘(元) 2.57 2.57 

四、研究發展狀況
在研究發展方面，去年度公司持續投入新產品開發，新能源事業部研發成果為開發及

驗證完成 PSA 及鈀膜型產氫機，並整合成 5KW 甲醇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研發中心致力於
電動車銅轉子與行動裝置散熱模組的開發，並取得「馬達轉子的製造方法及馬達轉子」專
利，另有 2 項散熱模組專利申請中。熱交換器研發成果有(1)因應環境保護而適合自然冷
媒 R290 使用之熱交換器 R216 及 R040 產品之開發。(2)適合自然冷媒 CO2 使用之 C152
產品開發,C152 產品於 107 年底提出了專利申請預計 108 年取得專利。(3)已取得了在空
氣乾燥機具二次乾燥裝置之熱交換器應用的產品專利(日本/德國/大陸/台灣)，可有效提高
產品的競爭力。(4)引進德國高溫高壓模塊式組合型熱交換器技術，補強高溫高壓之各項工
業應用市場的競爭力。

今年公司將持續針對市場需求投入節能及綠能產品研發，另外也為使產品更具競爭力
及市場性，並積極尋找和開拓新產品及新技術，新能源事業部研發將致力於甲醇燃料電池
系統應用，與各主流電堆模組整合成發電系統，以適應客戶各使用條件，並展開各種實地
測試，同時推展銷售業務。資料中心伺服器水冷式散熱模組是高力全心投入在散熱領域的
最新成果，面對大量資料快速運算處理下，可即時散逸過程中產生的巨大熱能，熱能事業
部以雲端資料中心為主軸，針對伺服器的散熱提出水冷式的解決方案。研發中心的未來研
究方向有電動汽車三電系統冷卻模組、行動智慧裝置薄型散熱裝置及新型產氫機開發等，
期許在各項研發產品開發成功後，能對本公司之營收及獲利提供更具爆發性的助益。

五、ㄧ○八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 強化製程能力及產品設計能力，因應新產品之產能需求，積極開發新產品或技術,研

發的持續投入，是貫徹本公司永續發展的最佳策略。
2. 朝特殊產業應用面開發相對應產品，搶攻利基市場，並積極爭取國外設備大廠及大型

代理廠商之配合，擴大經銷據點與銷售面。全力衝刺外銷市場，提升市佔率，透過經
銷商之結盟擴大銷售通路，積極利用網路銷售，建立並提升品牌能見度。

3. 內銷市場方面，積極開發新客戶及尋找銅(硬)銲應用之新產業，開發節能產品之應用
與推廣，擴大現有客戶群。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預期銷售預算數量依據現有客戶需求訂單、市場分析狀況及整體營運產銷

計畫 報告而產生，期許ㄧ○八年度整體營運狀況能持續穩健。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 提升產品品質、持續擴充生產基地及生產設備。
2. 積極拓展內、外銷市場。
3. 尋求國際大廠代工機會，持續強化海外子公司自給自足實力。

六、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公司為達成營運成長目標，重點為使公司之整體設備產能及生產效率皆得以支應未來

出貨成長所需，今年度公司未來最重要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熱交換器產品、節能及綠能產
品業務的拓展，而在環境保護方面，高力也不遺餘力持續開發新產品。公司積極投入綠色
能源領域，今年度以節省能源、運用能源、創造能源為架構，提出「能源三重奏」的全方
位能源管理方案，最受矚目的乃是以雲端資料中心為主軸，針對伺服器的散熱提出水冷式
的解決方案，且在備援電力的支援上，以技轉自美國產氫機技術，結合 5kW 甲醇燃料電
池作展示，再結合高力板式熱交換器進行廢熱回收管理，可將整體能源使用效率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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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十足表現出高力在能源領域的創新思維與完整的技術能力。
板式熱交換器部門未來將推廣重心放在 CO2 新冷媒應用、R290 天然冷媒應用,空氣

乾燥機及電動車油冷卻及燃料電池熱回收及船舶熱交換器等專用市場為目標，並著重於擴

大歐、美、日等高端市場之佔有率。未來除不斷針對新產品的研發，也通過嚴格的 ASME、
CRN 等北美地區壓力容器認證及船舶認證(DNV-GL)，並廣納外語人才，持續加強歐美亞

洲等市場。且因應產能需求，今年起將陸續再增設 800 TON 連續沖床及 3000 TON 油壓

機等重大投資項目，對於板式熱交換器事業的未來發展繼續挹注成長動能。高力公司除了

燃料電池與板式熱交換器的兩大事業支柱外，針對 2020 年後的準備，正以氫能與熱能的

核心技術為基礎，配合既有的金屬加工技術，針對燃料電池、資料中心、電動汽車及均溫

板等領域努力邁進，迎向高力的下一個成長，最終希望能在今年度中整體營收及獲利目標

上有所貢獻，以符合公司未來的長期穩健發展趨勢。

七、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因應全球暖化、能源枯竭，各國政府竭力以節能減碳、維護生態環境為目標，近幾年

尋求新能源為各先進國家政策重要方針之一，氫能與燃料電池深具發展優勢。由於氫能具

有清潔無污染、來源豐富等特點，因此世界各國多積極制訂相關政策以推動燃料電池產業

的發展，例如美國已於 2018 年 2 月恢復對於燃料電池的投資稅減免政策(Investment Tax 
Credit, ITC)，並追溯自 2017 年起，實施期限至 2021 年，減免比率則由 30%逐步降低至

22%，凡是納稅人投資符合相關規定的燃料電池設備，美國政府即減免投資者設備成本乘

以減免比率的賦稅，上限為每 kW 功率 3,000 美元。我國燃料電池設置政策初期則以工業

餘氫為主要氫氣來源，研擬示範驗證運轉之獎勵措施，吸引餘氫業者及國內用電大戶建

置，至 2025 年以建置兩座 30MW(百萬瓦)示範場為目標。據 WinterGreen Research 估計，

定置型燃料電池的市場預估至 2020 年將成長至 143 億美金。全球市場正準備實現顯著增

長，用於校園環境提供分佈式電源的定置式燃料電池展現了更好的技術和規模經濟。在許

多情況下，定置式燃料電池降低了能源成本並實現電網平價，甚至進一步成為公用事業營

利上的威脅。另據 Navigant Research 估計，如果以燃料電池出貨發電功率來看，從 2014
年至 2023 年燃料電池市場將成長十倍，定置型燃料電池則佔有整體燃料市場的 30%發電

功率。顯示未來燃料電池之需求將持續大幅成長。

針對政府法令、經濟法規、政策走向、外部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的優劣、景氣循環等，

與本公司可說是息息相關，但目前並無重大變動及影響。另本公司已聘請前消基會董事長

謝天仁律師為法律顧問，以為未來法律變動之重要諮詢來源，降低法律變動之營運風險。

惟高力一路走來憑藉著最佳的核心技術、豐富的經驗、卓越的管理，以因應外部競爭環境

之改變，日後仍將朝致力維持公司穩定之成長而邁進。

在未來的日子裡，本公司全體同仁將秉持「創新、品質、責任、榮譽」的經營理

念，努力達成公司各項營運目標，以不負各位股東之期望。

敬祝 所有股東  身心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      韓顯壽 

總經理      吳誌雄 

會計主管    王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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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力熱處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

告、合併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

財務報告業經董事會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蘇郁琇及龔

雙雄兩位會計師共同查核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

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

不合，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 鑑核        

此致 

高力熱處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股東常會          

監   察   人：陳  俊  良 

監 察 人：梅 銀 蘭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附件三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修訂原因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務單

位為財務部。 

本公司董事應獲提供適當且適時

之資訊，其形式及質量須足使董事

能夠在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作

出決定，並能履行其董事職責。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

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

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

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議事事務

單位應於三日內提供。董事如認為

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

後延期審議之。 

本公司未設置公司治理主管，爰由

議事事務單位(財務部)負責處理

董事要求事項，並以即時有效協助

董事執行職務之原則，於三日內儘

速辦理。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務單
位為財務部。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
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
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
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
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
議後延期審議之。 

增訂處理董事

所提出要求之

標準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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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2 31 106 12 31

1100   $ 437,900    16   $ 1,097,511    31 
1110    37,409    1    33,698    1 
1150    24,669    1    26,076    1 
1170    205,609    8    359,221    10 
1180    10,134    -    9,338    - 
1200    334    -    155    - 
130X    519,990    19    413,154    11 
1410    23,712    1    22,907    1 
11XX    1,259,757    46    1,962,060    55 

1517 
   36,555    1    -    - 

1523    -    -    1,255    - 
1543    -    -    122,246    3 
1550    248,548    9    240,766    7 
1600    1,115,137    41    1,189,802    33 
1840    36,565    1    34,923    1 
1900    42,058    2    26,432    1 
15XX    1,478,863    54    1,615,424    45 

1XXX   $ 2,738,620    100   $ 3,577,484    100 

2100   $ 200,000    7   $ 854,000    24 
2110    -    -    159,827    4 
2150    96,614    3    90,754    3 
2170    26,612    1    21,761    1 
2180    -    -    320    - 
2219    165,829    6    88,439    2 
2230    19,795    1    9,140    - 
2250    -    -    31,079    1 
2320    111,074    4    171,958    5 
2399    19,548    1    14,215    - 
21XX    639,472    23    1,441,493    40 

2530    -    -    -    - 
2540    215,863    8    326,937    9 
2550    3,000    -    -    - 
2570    14,970    -    8,665    - 
2640    15,596    1    10,920    1 
2645    124    -    124    - 
25XX    249,553    9    346,646    10 

2XXX    889,025    32    1,788,139    50 

3110    893,841    33    893,841    25 
3200    663,133    24    663,133    19 

3310    119,866    4    114,252    3 
3350    233,488    9    104,072    3 
3300    353,354    13    218,324    6 

3420  (  71,482 )  (  3 )  (  1,929 )    - 
3410    10,749    1    15,976    - 
3400  (  60,733 )  (  2 )    14,047    - 

3XXX    1,849,595    68    1,789,345    50 

  $ 2,738,620    100   $ 3,577,484    100 

107 106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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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6

4000 
  $ 1,842,354    100   $ 1,691,210    100 

5000 
   1,322,477    72    1,244,451    73 

5900    519,877    28    446,759    27 

5910 
 (  3,648 )    -  (  2,335 )    - 

5920 
   2,335    -    3,185    - 

5950    518,564    28    447,609    27 

6100    96,680    5    122,413    7 
6200    165,067    9    131,546    8 
6300    87,714    5    63,912    4 
6450 

 (  42,904 )  (  2 )    -    - 
6000    306,557    17    317,871    19 

6900    212,007    11    129,738    8 

7010    23,822    1    13,723    1 
7020    41,739    2  (  71,212 )  (  4 ) 
7050  (  12,920 )    -  (  14,844 )  (  1 ) 

107 106 1 1 12 31
 



【★】107 106

7070 

  $ 14,322    1   $ 12,063    - 
7000 

   66,963    4  (  60,270 )  (  4 ) 

7900    278,970    15    69,468    4 

7950    49,236    3    13,330    1 

8200    229,734    12    56,138    3 

8311 
 (  8,007 )    -  (  2,488 )    - 

8316 

 (  86,946 )  (  5 )    -    - 
8349 

   20,080    1    423    - 

8361 

 (  5,227 )    -  (  2,366 )    - 
8362 

   -    -  (  1,260 )    - 
8300 

 (  80,100 )  (  4 )  (  5,691 )    - 

8500   $ 149,634    8   $ 50,447    3 

9710   $ 2.57   $ 0.63 
9810   $ 2.57   $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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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06

A10000   $ 278,970   $ 69,468 
A20010 
A20100    104,854    94,465 
A20200    14,107    15,271 
A20300    -    24,533 
A29900  (  42,904 )    - 
A20400 

   1,279  (  2,025 ) 
A20900    12,920    14,844 
A21200  (  12,873 )  (  7,731 ) 
A22400 

 (  14,322 )  (  12,063 ) 
A22500 

   488    24 
A23900 

   3,648    2,335 
A24000 

 (  2,335 )  (  3,185 ) 
A30000 
A31115 

 (  3,990 )    - 
A31110    -  (  1,976 ) 
A31130    1,415    699 
A31140    -    309 
A31150    189,996    215,664 
A31160  (  796 )    3,577 
A31180    6,333  (  125 ) 
A31200  (  106,836 )    100,176 
A31230  (  805 )    21,248 
A32130    5,860  (  21,663 ) 
A32150    4,851  (  15,080 ) 
A32160  (  320 )  (  13,773 ) 
A32180    77,619  (  101,739 ) 

107 106 1 1 12 31
 



【★】107 106
A32200  ( $ 28,079 )   $ 28,079 
A32230    5,333  (  2,096 ) 
A32240  (  3,331 )  (  3,222 ) 
A33000    491,082    406,014 
A33300  (  11,933 )  (  12,807 ) 
A33500  (  13,838 )  (  53,179 ) 
AAAA    465,311    340,028 

B02700  (  28,632 )  (  184,589 ) 
B02800    451    24 
B06700  (  32,229 )  (  16,014 ) 
B07500    12,873    7,731 
BBBB  (  47,537 )  (  192,848 ) 

C00100    -    605,476 
C00200  (  654,000 )    - 
C00500    -    159,827 
C00600  (  159,827 )    - 
C01300  (  62,100 )    - 
C01700  (  111,074 )  (  49,481 ) 
C03000    -    124 
C04500  (  89,384 )  (  268,152 ) 
CCCC  (  1,076,385 )    447,794 

DDDD  (  1,000 )    2,526 

EEEE  (  659,611 )    597,500 

E00100    1,097,511    500,011 

E00200   $ 437,900   $ 1,097,511 

 



107 106 12 31

107 106 1 1 12 31

107 106 12 31

107 106 1 1 12 3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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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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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

10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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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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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107

1040024195 0920123784

1 0 8 3 2 2

 



【★】

107 12 31 106 12 31

1100 $ 538,529 20 $ 1,198,869 33
1110 37,409 1 33,698 1
1136 44,720 2 - -
1147 - - 45,878 1
1150 24,669 1 26,076 1
1170 230,724 8 380,801 11
1200 378 - 213 -
130X 557,121 20 445,320 12
1410 24,086 1 23,198 1
11XX 1,457,636 53 2,154,053 60

1517
36,555 1 - -

1523 - - 1,255 -
1543 - - 122,246 3
1600 1,166,262 43 1,246,915 35
1840 36,565 1 34,923 1
1985 2,355 - 2,495 -
1990 51,794 2 26,909 1
15XX 1,293,531 47 1,434,743 40

1XXX $ 2,751,167 100 $ 3,588,796 100

2100 $ 200,000 7 $ 854,000 24
2110 - - 159,827 4
2150 96,614 4 90,754 2
2170 29,897 1 25,130 1
2219 170,752 6 93,198 3
2230 20,952 1 10,512 -
2250 - - 31,079 1
2320 111,074 4 171,958 5
2399 22,730 1 16,347 -
21XX 652,019 24 1,452,805 40

2540 215,863 8 326,937 9
2550 3,000 - - -
2630 14,970 - 8,665 -
2640 15,596 1 10,920 1
2645 124 - 124 -
25XX 249,553 9 346,646 10

2XXX 901,572 33 1,799,451 50

3110 893,841 32 893,841 25

3200 663,133 24 663,133 19

3310 119,866 4 114,252 3
3350 233,488 9 104,072 3
3300 353,354 13 218,324 6

3420 ( 71,482 ) ( 2 ) ( 1,929 ) -
3410 10,749 - 15,976 -
3400 ( 60,733 ) ( 2 ) 14,047 -

3XXX 1,849,595 67 1,789,345 50

$ 2,751,167 100 $ 3,588,796 100

107 106 12 31  



【★】

107 106

4000 $ 1,931,586 100 $ 1,779,318 100

5000 1,364,641 71 1,287,279 72

5900 566,945 29 492,039 28

6100 106,261 5 132,345 7
6200 184,420 10 150,623 9
6300 87,714 4 63,912 4
6450

( 42,552 ) ( 2 ) - -
6000 335,843 17 346,880 20

6900 231,102 12 145,159 8

7010 25,257 1 14,985 1
7020 40,413 2 ( 71,368 ) ( 4 )
7050 ( 12,920 ) - ( 14,844 ) ( 1 )
7000

52,750 3 ( 71,227 ) ( 4 )

7900 283,852 15 73,932 4

7950 ( 54,118 ) ( 3 ) ( 17,794 ) ( 1 )

8200 229,734 12 56,138 3

107 106 1 1 12 31
 



【★】107 106

8310
8311

( $ 8,007 ) - ( $ 2,488 ) -
8316

( 86,946 ) ( 5 ) - -
8349

20,080 1 423 -
8360

8361

( 5,227 ) - ( 2,366 ) -
8362

- - ( 1,260 ) -
8300

( 80,100 ) ( 4 ) ( 5,691 ) -

8500 $ 149,634 8 $ 50,447 3

9710 $ 2.57 $ 0.63
9810 $ 2.57 $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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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06

A10000 $ 283,852 $ 73,932
A20010
A20100 109,796 101,751
A20200 14,606 16,467
A20300 - 25,359
A20300 ( 42,552 ) -
A20400

1,279 ( 2,025 )
A20900 12,920 14,844
A21200 ( 14,166 ) ( 8,868 )
A22500

1,394 110
A30000
A31115

( 3,990 ) -
A31110 - ( 1,976 )
A31130 1,415 1,812
A31140 - 309
A31150 186,148 209,033
A31160 - 236
A31180 6,340 ( 126 )
A31200 ( 111,801 ) 100,503
A31230 ( 888 ) 21,245
A32130 5,860 ( 21,663 )
A32150 4,767 ( 14,557 )
A32180 77,783 ( 101,446 )
A32200 ( 28,079 ) 28,079
A32230 6,383 ( 1,057 )
A32240 ( 3,331 ) ( 3,222 )
A33000 507,736 438,740
A33300 ( 11,933 ) ( 12,807 )
A33500 ( 18,911 ) ( 57,519 )
AAAA 476,892 368,414

107 106 1 1 12 31
 



【★】107 106

B00050 $ 224 $ -
B02700 ( 29,915 ) ( 184,703 )
B02800 819 24
B06500 - 523
B06700 ( 41,896 ) ( 16,010 )
B07500 14,166 8,868
BBBB ( 56,602 ) ( 191,298 )

C00100 - 605,476
C00200 ( 654,000 ) -
C00500 - 159,827
C00600 ( 159,827 ) -
C01300 ( 62,100 ) -
C01700 ( 111,074 ) ( 49,481 )
C03000 - 124
C04500 ( 89,384 ) ( 268,152 )
CCCC

( 1,076,385 ) 447,794

DDDD ( 4,245 ) 1,103

EEEE ( 660,340 ) 626,013

E00100 1,198,869 572,856

E00200 $ 538,529 $ 1,198,869

 



【★】

附件五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9,073,927

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5,320,185)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3,753,742

加：107 年度稅後淨利 229,734,182

減：提列法定公積 22,973,418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60,733,110

可分配盈餘 149,781,396

減：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現金 1.65 元) 【註 1, 2】 147,483,732

期末未分配盈餘 2,297,664
附註: 
1. 股東現金股利之配發，以除權除息日流通在外股數實際配發為主。

2. 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 107 年度盈餘為優先。

董事長：韓顯壽 經理人：吳誌雄 會計主管：王心五

高力熱處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盈餘分配表

 



附件六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修訂原因 

第三十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

法繳納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

度虧損，次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

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相關法令或

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加計期初未

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按照公司產

業發展情形，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

百區間擬具盈餘分配股東股息及

紅利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

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

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

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

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

法繳納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

度虧損，次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

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相關法令或

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加計期初未

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按照公司產

業發展情形，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

百區間擬具盈餘分配股東股息及

紅利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

之。 

配合公司法修

法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十月十二日，………，第三十二次

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三

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六

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四次修正

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十月十二日，………，，第三十次

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

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三

年六月二十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

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三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三日。 

增列修訂日期

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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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受
第
一
項
第

一
、
三
款
之
限
制
，
但

金
額
仍
不
可
超
過
本
公
司

淨
值

50
%
。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第
三

條

第
十

六
條

背
書

保
證

作
業

程
序

前
項

董
事

會
討

論
時

，
應

充
分

考
量

各
獨

立

董
事

之
意

見
，

獨
立

董
事

如
有

反
對

意
見

或

保
留

意
見

，
應

於
董

事
會

議
事

錄
載

明
。

背
書

保
證

作
業

程
序

前
項

董
事

會
討

論
時
，
應

充
分

考
量

各
獨

立
董

事

之
意

見
，
並

將
其

同
意

或
反

對
之

明
確

意
見

及
反

對
之

理
由

列
入

董
事

會
紀

錄
。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十

一
條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十
條

事
實

發
生

日
，
係

指
交

易
簽

約
日
、
付

款
日

、

董
事

會
決

議
日

或
其

他
足

資
確

定
資

金
貸

與

或
背

書
保

證
對

象
及

金
額

之
日

等
日

期
孰

前

者
。

(三
)本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對

單
一

企
業

背
書

保
證

餘
額

達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上

且
對

其

採
用

權
益

法
之

投
資

帳
面

金
額

及
資

金
貸

與

餘
額

合
計

數
達

本
公

司
最

近
期

財
務

報
表

淨

值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

事
實

發
生

日
，
係

指
交

易
簽

約
日
、
付

款
日
、
董

事
會

決
議

日
或

其
他

足
資

確
定

交
易

對
象

及
交

易
金

額
之

日
等

日
期

孰
前

者
。

(三
)本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對

單
一

企
業

背
書

保

證
餘

額
達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上
且

對
其

背
書

保
證
、
長

期
性

質
之

投
資

及
資

金
貸

與
餘

額
合

計

數
達

本
公

司
最

近
期

財
務

報
表

淨
值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七

條

第
二

十
五

條



高
力
條
號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金
管
條
號

第
二
十
二
條

二
、

本
公

司
依

前
項

規
定

將
作

業
辦

法
提

報

董
事

會
討

論
時

，
應

充
分

考
量

各
獨

立
董

事

之
意

見
，

獨
立

董
事

如
有

反
對

意
見

或
保

留

意
見
，
應
於
董
事
會
議
事
錄
載
明
。

二
、
本
公
司
依
前
項
規
定
將
作
業
辦
法
提

報
董
事

會
討
論
時
，
應
充
分
考
量
各
獨
立
董
事

之
意

見
，
並

將
其

同
意

或
反

對
之

明
確

意
見

及
反

對
之
理
由
列
入
董
事
會
紀
錄
。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八
條

第
二
十
二
條

三
、

對
於

本
處

理
程

序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
通

知
各

監
察

人
事

項
，

應
一

併
書

面
通

知
獨

立

董
事

；
依

第
十

五
條

或
第

十
六

條
送

各
監

察

人
之
改
善
計
劃
應
一
併
送
獨
立
董
事
。

四
、

本
處

理
程

序
未

盡
事

宜
部

份
，

依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及
本
公
司
相
關
規
章
辦
理
。

三
、

本
處

理
程

序
未

盡
事

宜
部

份
，

依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及
本
公
司
相
關
規
章
辦
理
。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新
增
；
原
第
三
項

號
次

修
訂
為
第

四
項
號
次

第
二
十
六

條

之
二

第
二
十
三
條
 

辦
法

訂
立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第

一
次

修
訂

於
九

十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第

二
次

修
訂

於
九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第

三
次

修
訂

於
九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第

四
次

修
訂

於
一

○
○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
第

五
次

修
訂

於
一

○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第

六
次

修
訂

於
一

○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辦
法

訂
立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第
一
次
修

訂
於

九
十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第
二
次
修
訂
於
九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第
三

次
修
訂
於
九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第

四
次
修

訂
於
一
○
○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
第
五
次

修
訂
於

一
○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依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令

10
8
年

03
月

07
日
金
管
證

審
字
第

10
80

30
48

26
號
令

修
訂

施
行
日
期

第
六
次
修

訂
，
預
計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送
股
東
會
通

過
。
 



附
件

八
 

高
力

熱
處

理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程

序
修

訂
對

照
表

高
力
條
號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金
管
條
號
 

一
條
 

本
公
司

…
悉
依
據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
及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10
7.

12
.4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70

34
39

30
號
令
之
公
告
修
訂
之
。

本
公
司

…
悉
依
據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
及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10
6.

2.
13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60

00
45

23
號
令

之
公
告
修
訂
之
。

依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令
10

7
年

12
月

4
日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70

34
39

30
號
令
修
訂

第
二
條
 

本
處
理
程
序
所
稱
資
產
，
之
適
用
範
圍
如

下
：

二
、

…
(含

土
地
、
房
屋
及
建
築
、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
營
建
業
之
存
貨

)及
設
備
。

五
、
使
用
權
資
產
。

本
處
理
程
序
所
稱
資
產
，
之
適
用
範
圍
如
下
：

二
、

…
(含

土
地
、
房
屋
及
建
築
、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
土

地
使

用
權
、
營

建
業

之
存

貨
)及

設
備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評
估
程
序

(七
)取

得
或
處
分
使
用
權
資
產
，
依
照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評
估
程
序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公
告
申
報
程
序

(一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或
與
關
係
人
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外

…
但
買
賣
國
內

公
債
、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三
) …

交
易
損
失
達
所
定
處
理
程

…
…
。

(四
)取

得
或
處
分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設
備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且
其
交
易
對
象
非

…
 

(五
)以

自
地

…
售
方
式
取
得
不
動
產
，
且
其

交
易
對
象
非
為
關
係
人
，
公
司
預
計

(六
)除

前
五
款
以
外

…
…
之
資
產
交
易

1.
買
賣
國
內
公
債
。

2.
以
投
資
為
專
業
者
，
於
證
券
交
易
所
或
證

公
告
申
報
程
序

(一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
或
與
關

係
人
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外

…
。
但
買

賣
公
債
、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三
)…

交
易
損
失
達
所
訂
定
處
理
程
序

…
…
。

(四
)取

得
或
處
分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設
備
，
且
其

交
易
對
象
非

…
 

(五
)以

自
地

…
售
方
式
取
得
不
動
產
，
公
司
預

計 (六
)除

前
五
款
以
外

…
…
之
資
產
交
易

1.
買
賣
公
債
。

2.
以
投
資
為
專
業
者
，
於
海
內
外
證
券
交
易
所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刪
除
前
版
本
重
覆
敍
述

第
三
十
一
條

一
、

三
、

四
、

六
、

第
三
十
一
條

七
、

(一
) 

七
、

(二
) 



高
力
條
號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金
管
條
號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所
為
之
有
價
證
券
買
賣
，
或

於
初
級
市
場
認
購
募
集
發
行
之
普
通
公
司

債
及
未
涉
及
股
權
之
一
般
金
融
債
券
（
不
含

次
順
位
債
券
），

或
申
購
或
買
回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或
期
貨
信
託
基
金
，
或
證
券
商
因

承
銷
業
務
需
要
、
擔
任
興
櫃
公
司
輔
導
推
薦

證
券
商
，
依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櫃
檯

買
賣
中
心
規
定
認
購
之
有
價
證
券
。

3.
 買

賣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
3）

一
年
內
累
積

…
計
畫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之
金
額
。

前
項
所
稱
「
事
實
發
生
日
」
，
原
則
上
以
交

易
簽
約
日
、
付
款
日
、
委
託
成
交
日
、
過
戶

日
、
董
事
會
決
議
日
或
其
他
足
資
確
定
交
易

對
象
及
交
易
金
額
之
日
等

(以
孰
前
者
為

準
)。

或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所
為
之
有
價
證
券
買

賣
，
或
於
國
內
初
級
市
場
認
購
募
集
發
行
之

普
通
公
司
債
及
未
涉
及
股
權
之
一
般
金
融
債

券
，
〖
或
於
國
內
初
級
市
場
認
購
募
集
發
行

之
普
通
公
司
債
及
未
涉
及
股
權
之
一
般
金
融

債
券
。
〗

3.
買
賣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
3）

一
年
內
累
積

…
計
畫
不
動
產
之
金
額
。

前
項
所
稱
「
事
實
發
生
日
」，

原
則
上
以
簽
約

日
、
付
款
日
、
委
託
成
交
日
、
過
戶
日
、
董
事

會
決
議
日
或
其
他
足
資
確
定
交
易
對
象
及
交

易
金
額
之
日
為
準

 (
以
孰
前
者
為
準

)。

七
、

(三
) 

七
、

(三
) 

第
九
條
 

本
公
司
及
各
子
公
司

…
及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及
個
別
有
價
證
券
之
限
額
。

一
、

…
非
營
業
用
不
動
產
及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三
、

…
之
不
動
產
及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或
有

價
…

 
四
、

…
之
不
動
產
及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或
有

價
…

 

本
公
司
及
各
子
公
司

…
…

…
…

..及
個
別
有
價

證
券
之
限
額
。

一
、

…
非
營
業
用
不
動
產
及
短
期
有
價
證

…
 

三
、

…
之
不
動
產
或
有
價
證
券
之
總
額

…
.. 

四
、

…
之
不
動
產
或
有
價
證
券
之
總
額
及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七
條

五
、

第
十
條
 

對
子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之
控
管

三
、
子
公
司
之
公
告
申
報
標
準
中
，
係
以
本

公
司
之
實
收
資
本
額
或
總
資
產
為
準
。

對
子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之
控
管

三
、
子
公
司
之
公
告
申
報
標
準
中
，
所
稱
「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總
資
產
百
分

之
十
規
定
」，

係
以
本
公
司
之
實
收
資
本
額

…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七
條



高
力

條
號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金

管
條

號
 

本
處

理
程

序
有

關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

…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百
分

之
十

計
算

之
。
本
準
則
有
關
實
收
資
本
額
達
新
臺
幣
一

百
億
元
之
交
易
金
額
規
定
，
以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新
臺

幣
二

百
億

元
計

算
之

。

本
處

理
程

序
有

關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之

交
易

…
…

…
…

..，
以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百
分

之
十

計
算

之
。

第
十
一
條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
設
備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除

與
國

內
政

府
機

關
交

易
、
自

地
…

…
…

.設
備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外
，
交

易

金
額

達
本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

. 

一
、
因
特
殊
原
因
須
以

…
…

先
提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其

嗣
後

有
交

易
條

件
變

更
，
亦

同
。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
設

備
，

除
與

政
府

機
關

交
易

、
自

地
…

…
設

備
外

，
交

易
金

額
達

本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
…

一
、

因
特

殊
原

因
須

以
…

…
先

提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其
嗣

後
有

未
來

交
易

條
件

變
更

者

時
，

亦
同

應
比

照
上

開
程

序
辦

理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九

條

第
十

三
條

 
…

…
或

處
分

無
形

資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或
會

員
證

交
易

金
額

…
…
，
除
與
國
內
政
府

機
關

外
，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交
易

金
額

達
本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
…
，
除

與
政

府
機

關
交

易
外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十

一
條

第
十

六
條

 
…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或
與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外

之
其

他
資

產
…

…
..，

除
買
賣
國
內
公
債
、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
 

…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
或

與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外
之

其
他

資

產
…

…
..，

除
買
賣
公
債
、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十

五
條

第
十
六
條
 

三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依
第

十
七

條
及

十
八

條
規

定
評

估
…

…
。

公
司

與
其

子
公

司
間
，
或
其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百

分
之

百
已

發
行

股
份

或
資

本
總

額
之

子
公
司
彼
此
間
從
事
下
列
交
易
，
董

事
會
得

授
權

…
…

近
期

之
董

事
會

追
認

﹕

三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

依
規

定
評

估
預

定
交

易
條

件
合

理
性

之
相

關
資

料
。

公
司

與
其

子
公

司
間

，
取

得
或

處
分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設
備
，
董

事
會

得
授

權
…

…
董

事
會

追
認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刪
除

前
版

本
敍

述
後

；
再

依
官

方
版

本
明

確
列

示
於

(一
)(
二

)取
代

第
十

五
條

三
、

第
十

五
條



高
力
條
號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金
管
條
號
 

（
一
）
取
得
或
處
分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設
備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
二
）
取
得
或
處
分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不
動
產

使
用
權
資
產
。

第
十
七
條
 

本
公
司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應
按
下
列
方
法
評
估
交
易
成
本

之
…

. 
二
、

合
併
購
買
或
租
賃
同
一
標
的
之

土
地

…
 

三
、

…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依
前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評
估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成
本
，

…
.。

…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應
依
第
十
六

條 (一
)…

而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二
)…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時

…
(四

)本
公
司
與
子
公
司
，
或
其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百
分
之
百
已
發
行
股
份
或
資
本
總
額

之
子
公
司
彼
此
間
，
取
得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不

動
產
使
用
權
資
產
。

本
公
司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
應
按
下
列
方

法
評
估
交
易
成
本
之
合
理
性
：

二
、
合
併
購
買
同
一
標
的
之
土
地
及
房
屋

…
…

.
三
、

…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
依
前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評
估
不
動
產
成
本
，

…
.。

…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應
依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辦
理
，

…
…

 

(一
)…

係
因
繼
承
或
贈
與
而
取
得
不
動
產
。

(二
)…

關
係
人
訂
約
取
得
不
動
產
時
間
距

…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十
六
條

合
併
購
買

…
. 

…
…
關
係
人

取 …
…
向
關
係

人
取

一
、

二
、

四
、

第
十
八
條
 

一
、
關
係
人
係
取
得
素
地
或

…
.之

一
者
：

二
、

…
..購

入
之
不
動
產
或
租
賃
取
得
不
動

產
使
用
權
資
產
，

…
非
關
係
人
交
易
案

例
…

…
。

一
、
關
係
人
係
取
得
素
地
或

…
.之

一
者
：

(三
)同

一
標
的
房
地
之
其
他
樓
層
一
年
內
之
其

他
非
關
係
人
租
賃
案
例
，
經
按
不
動
產
租
賃
慣

例
應
有
之
合
理
之
樓
層
價
差
推
估
其
交
易
條
件

相
當
者
。

二
、

…
…
購
入
之
不
動
產
，

…
…

…
非
關
係
人

成
交
案
例
相
當
且
面
積
相
近
者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十
七
條

二
、



高
力
條
號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金
管
條
號
 

前
項
所
稱
鄰
近
地
區
交
易
案
例
，

…
..則

以

其
他
非
關
係
人
交
易

…
…

.；
所
稱
一
年
內

…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事
實
發
生

之
日

...
。

前
項
所
稱

鄰
近
地
區
成
交

案
例
，

…
…
則
以
其

他
非
關
係

人
成
交

…
…
；

所
稱
一
年
內

…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事
實
發
生
之
日

…
。

前
項
所

稱
…

…
 

第
十
九
條
 

…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如
如
經
按
前
二
條
規
定

…
…
，
應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

一
、
應
就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交
易
價

三
、
應
將
前
二
款
處
理
情
形
提

報
股
東
會
，

並
將
交
易
詳
細
內
容
揭
露
於
年

報
及

…
..。

...
...

..俟
高
價
購
入
或
承
租
之
資
產
已
認
列

跌
價
損
失
或
處
分
或
終
止
租
約

或
為
適
當

補
…

.. 

…
…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
，
若
有
其
他
證
據
顯
示
交
易
有
不
合
營
業

常
規
之
情
事
者
，
亦
應
依
前
二

款
規
定
辦

理
。

…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

如
經
按
第
十
七
條
及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
，
應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

一
、
應
就
不
動
產

交
易
價
格
與
評
估

…
…

…
…

.

三
、
應
將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處
理
情
形
提
報
股

東
會
，
並

將
交
易
詳
細
內

容
揭
露
於
年
報
。

…
…

…
…

.俟
高
價

購
入
之
資
產
已
認
列
跌

價

損
失
或
處

分
或
為
適
當
補

償
或
恢
復
原

狀
…

…
.. 

…
…
關
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

，
若
有
其
他
證
據
顯

示
交
易
有

不
合
營
業
常
規

之
情
事
者
，
亦
應
依

前
二
款
規

定
辦
理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十
八
條

一
、

二
、

...
...

..俟
高
價

…
…
關
係
人

取

第
二
十
二
條
 

…
從
事
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
之
風

險
管
理
措

施 四
、

…
…
並
應
送
董
事
會
授
權

之
高
階
主

管
。

五
、
其
他
重
要
風
險
管
理
措
施

。

…
從
事
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
，
依
所
定
從
事
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
處
理
程
序
規
定

授
權

…
…
。

…
從
事
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

之
風
險
管
理
措
施

四
、

…
…

並
應
呈
送
董
事
會

授
權
之
高
階
主
管
。

五
、
其
他

重
要
事
項
風
險

管
理
措
施
。

…
從
事
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

，
應
依
本
程
序
規
定

授
權
相
關

人
員
辦
理
者
，

事
後
應
提
報
最
近
期

董
事
會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刪
除
前
版
本
敍
述

後
；
再

依
官
方
版
本
列
示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十
一
條



高
力
條
號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金
管
條
號
 

已
依
本
處
理
程
序
規
定
設
置
獨
立
董
事

者
，
於
前
項
通
知
各
監
察
人
事
項
，
應
一
併

書
面
通
知
獨
立
董
事
。

第
三
十
一
條
 

參
與
合
併
、
分
割
、
收
購
或
股
份
受
讓
之
公

司
有
非
屬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者
，
本
公
司
應
與

其
簽
訂
協
議
，
並
依
第
二
十
六
、
第
二
十
七

及
前
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參
與
合
併
、
分
割
、
收
購
或
股
份
受
讓
之
公
司

有
非
屬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者
，
本
公
司
應
與
其
簽

訂
協
議
，
並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配
合
適
用

IF
R

S
 1

6
號

公

報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十
二
條
 

辦
法
訂
立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第
一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第
二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第
三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第
四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第
五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
第
六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辦
法
訂
立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第
一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第
二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第
三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第
四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第
五
次
修
訂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
 

依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令
10
7
年

12
月

4
日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70
34
39

30
號

令
修
訂
施
行
日
期

第
六
次
修
訂
，
預

計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送
股
東
會

通
過
。
 

第
三
十
六
條
 




